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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文件  
 

天城大政〔2017〕102号 

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    《天津城建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2017年7月12日第12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城建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29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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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年7月12日第1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和天津市教委关于做好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要求，坚持实事求是、“以人为本”

的工作理念，不断完善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工作，

学校结合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以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

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建立健全对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的资助体系，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资助作用，使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，顺利完成学业。 

第三条 根据教育部和天津市教委关于做好规范高校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坚持实事求是、“以人为本”

的工作理念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实行民主评议和综合评定

相结合的方式，通过严格制度，规范程序，努力做到我校家庭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第四条  认定办法 

（一）认定范围：我校在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并主动向学校

递交家庭经济困难资格认定申请的学生（包括高职生、本科生

和研究生）。 

（二）认定时间：每年9月—11月进行资格认定，并对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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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进行调整。 

（三）认定程序： 

1．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递交书面申请，同时提供当年相关

家庭经济困难证明（由乡镇、街道一级的民政部门证明；低保

证原件（审核后由学生本人带回）、复印件和街道开具的低保

证明）。申请须如实反映家庭经济状况及其他相关信息，有特

殊情况的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各项材料留存学生所在学院。 

2．认定工作机构 

（1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、监督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认定工作，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负责组织、审核和管理

全校的认定工作。 

（2）学院成立以分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院党委

副书记为组长、学生辅导员等担任成员的认定工作组，具体负

责组织、审核本院的认定工作。     

（3）以年级（班级、专业）为单位，成立以辅导员任组长，

班主任、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初审小组，负责认定的

民主评议工作。学生代表有班委及宿舍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(如

上述人员中有申请的认定者，则必须由其他人代替)，小组成员

的人数不得少于年级（班级、专业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。由认

定小组对班级中所有申请的学生进行民主认定，并做出详细的

认定意见和记录，同时要表明自己的态度，最终班级认定小组

对本班所有申请学生进行认定后将认定结果进行排序，并且将

结果在班级公示 2-3 天后，如果公示过程中出现问题，相关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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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（部门）必须认真核实并妥善处理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学院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小组。 

（4）学院认定小组将各年级（专业）的认定结果审核确定

后进行汇总后全院公示 5 天。如果公示过程中出现问题，相关

单位（部门）必须认真核实并妥善处理。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

院资助工作负责人作为认定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，理清岗位职

责，建立问责机制。 

（四）认定的标准及分类：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，

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地学生。 

    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为如下

二档：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、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。 

１．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

生： 

（1）学生本人系烈士、优抚家庭子女，孤儿或由社会福利

院抚养者，无遗产、无任何亲友资助或抚养者； 

（2）父母长期患重病，或因残疾、年迈丧失劳动能力，无

其他亲友资助，仅靠政府救济的； 

（3）属于单亲家庭，抚养一方因患重病，或因残疾、年迈

丧失劳动能力，无其他亲友资助者； 

（4）父母双方下岗或失业且收入低于当地工资最低标准

（须提供相关证明）； 

（5）家庭被当地乡镇、街道民政部门列为特困户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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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因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

者。 

２.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认定为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

生： 

（1）学生本人系烈士、优抚家庭子女，孤儿或由社会福利

院抚养，虽有少量遗产或亲友资助、抚养，但生活仍然困难者； 

（2）父母中有一方下岗失业，另一方收入较低者； 

（3）家庭被当地乡镇民政部门列为贫困户者； 

（4）家庭人口多，以务农为主，青壮劳动力少，有兄弟姐

妹多人在上学； 

（5）家庭直系亲属患病需要常年治疗，所需承担医疗费用

较高的。 

    第五条 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管理 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每年9月—11月进行调整，

对出现下列情形的，可随时进行调整： 

1.由于特殊原因发生家庭经济困难需申报的学生，按以上

程序申报、认定； 

2.经济情况确实好转的学生，经所在学院及学校讨论认定

后作相应调整。 

（二）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随时调整出学校经济困难

学生数据库，对已享受减免学费、困难补助、助学贷款等资助

的，视情况学校可追回已享受的资助： 

１.自行购买高档通讯工具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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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自行购买价格昂贵的电脑； 

３.自行购买高档娱乐产品、高档名牌服装或高档化妆品等

超出家庭经济许可能力的用品； 

４.在校内外租房或经常出入酒吧、网吧等娱乐场所消费

的； 

５.有其他高消费或奢侈消费行为的； 

６.当学年受到警告及警告以上处分的； 

７.弄虚作假，骗取学校经济资助的（同时视情况给予相应

的处分）； 

８.学校认定的有其他不适宜接受经济资助行为的。 

第六条 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有以下权利： 

1．享有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中规定的学生权利； 

2．享有优先参加勤工助学和申请助学金等的权利。 

（二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履行以下义务： 

1．履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中规定的学生义务； 

2．按规定缴纳学费及偿还国家助学贷款； 

3．履行获得助学金后的相应义务； 

4．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和义务劳动。 

第七条 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由校学生工作部

负责解释。 

 

天津城建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29日印发  


